
212 　讨论

从微生物指标的监测结果看 ,试样细菌总数检

出范围在 20～52 000 CFU 之间 ,其中有 941 %的结

果在 15 000 CFU 以下 ,且目前企业的卫生条件较以

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完全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标准 ,因

此我国现行标准规定 ≤30 000 CFU 与之相比显得较

宽 ,与制定标准的原则不相符合 ,建议该指标定为 ≤

15 000 CFU。

大肠菌群、水分检测结果与现行标准无多大出

入 ,可依照执行。

霉菌试样中霉菌的检出率接近 90 %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在的肉松加工工艺与传统工艺有所不

同 ,即以采购外地的半成品肉松经调味、炒松取代传

统的采用猪后腿肉直接烧煮炒制的方法来加工肉

松 ,半成品肉松在贮存运输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

极易受到霉菌的污染 ,而其所含水分 (一般为 20 %

左右)又为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霉菌的最佳生长水分为 17 %～18 %) 。[1 ] 由半成品

肉松加工而成的成品肉松不经过高温烧煮 ,只是经

调味、炒松后包装 ,故在成品肉松中常能检出霉菌。

因此有必要将霉菌列入待修订的标准中。从表 3 中

可以看出 , 试样的霉菌指标 ≤200 CFU 的占

81190 % ,参照 GB 7099 —1998《糕点、面包卫生标准》

中冷加工的霉菌指标 ≤150 ,建议修订肉松标准时增

加霉菌项目 ,指标定为 ≤200。

从肉松的掺假掺杂来看 ,掺假掺杂是影响当前

肉松营养卫生的突出问题 ,主要方式是掺入植物蛋

白如　豆粉、黄豆粉、淀粉等廉价物质 ,以达到增重

牟利的目的。事实上每类食品均由一定的原辅料经

特定的加工工艺而成 ,食品营养与卫生密不可分 ,擅

自掺入其它物质 (即使是食品级)有可能影响它的营

养与卫生。食品本身的营养与质量指标应是食品卫

生标准的一部分 ,《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七项也明

确规定掺假掺杂影响食品营养卫生的属禁止生产经

营食品 ,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为甄别肉松的掺假掺

杂 ,为卫生部门的监督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建议参照

肉松的商业、行业标准 (SBΠT 10281 —97) ,增加蛋白

质、淀粉 2 个质量指标 ,指标定为 :蛋白质 ( %) ≥36 ;

淀粉不得检出。

综上所述 ,现行的肉松国家卫生标准 ,部分指标

过于宽松 ,且缺少一些必要的指标 ,已不适应现阶段

的监督管理工作 ,难以起到指导、调整、控制产品卫

生质量的作用。另外 ,依据制定标准的原则[2 ] 和国

外一个标准一般经 2～3 年即应重新修订的做法 ,建

议修订现行的肉松国家卫生标准。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食品企业的分工将

越来越细 ,建立相应的原料、半成品加工基地 ,形成

规模生产将是它的发展趋势 ,肉松也是如此 (我市肉

松已大部分采用半成品肉松制作 ,而半成品肉松由

其它地区的食品生产企业加工出厂) 。为确保产品

的质量 ,建议制定半成品肉松的卫生标准或纳入成

品卫生标准中。由于其不是直接入口食品 ,可参照

肉松标准作一定幅度的放宽。

对于福建式肉松 ,虽然我市部分企业也生产 ,但

总体量较小 ,监测样品数较少 ,对其卫生指标有待进

行大样本监测后再作评价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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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应用与制作

罗金沪1 　郑智中2

(11 三明市卫生防疫站 ,福建 　三明 　365000 ;21 三明市卫生局 ,福建 　三明 　365000)

　　责令改正通知书是一种新的卫生法律文书 ,

1998 年 7 月卫生部颁布的《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 对它的含义、制作目的、要求

作了规定。《卫生行政法律文书适用与制作》一书也

对责令改正通知书制作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的介

绍。但在实际卫生监督工作中 ,由于对责令改正的

法律意义及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的关系认识不一

致 ,影响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正确使用。本文就责

令改正通知书的应用与制作谈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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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只有正确认识、理解责令改正的法律意义 ,才能

合理规范地应用责令改正通知书。关于责令改正是

否属于行政处罚有不同的观点。根据行政处罚指向

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 ,将行政处罚

划分为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和人身罚 4 大类。

《食品卫生法释义》第四十九条解释 ,责令改正是 10

种主要行政处罚之一 ,因此 ,有人认为它属于申诫

罚 ,
[1 ]有人认为它属于行为罚。[2 ]但也有学者认为它

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
[2 ] 而笔者赞同后一观点。主要

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处罚法》作为规范行政处罚的

设定和实施的一部法律 ,在有关条款中多次出现“责

令改正”一词 ,而在第八条并没有直接把“责令改正”

作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加以设定 ,责令改正不属于第

八条 (七)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

处罚”;第二 ,不能因《食品卫生法释义》的规定 ,就认

为责令改正是一种行政处罚 ,就如“取缔”一样 ,《食

品卫生法释义》第四十九也规定了它是一种行政处

罚 ,但在 1999 年 10 月 25 日卫生部法监司“关于收

缴、查封食品用工具等问题请示”的复函中解释 :“根

据《行政处罚法》规定 ,取缔不属于行政处罚 ,是一种

行政强制措施”,相对而言 ,责令改正的层次应低于

取缔 ,可以参照认为它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第三 ,改

正违法行为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一种义务 ,是强制

性的 ,其实质并未对当事人的精神或行为发生惩罚

作用。因此 ,笔者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

这样理解更符合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含义。

2 　责令改正通知书的适用范围

按《规范》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通知书的

定义 ,责令改正通知书仅适用于案情轻微 ,依法不需

行政处罚的违法案件。对于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行

为 ,不能使用责令改正通知书 ;对于当事人具有从轻

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 ,其违法行为也不能使用

责令改正通知书 ,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正确把

握责令改正通知书的适用范围 ,才能保证制作的文

书合法有效 ,才能提高卫生行政执法效率。

3 　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有法律依据

《规范》第二十九条规定要求 ,通知书要写明责

令改正的法律依据。如果卫生法律、法规中 ,有明文

规定要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 ,要引用卫生法律、法规

的条款。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 ,有作者认为要引用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3 ] 但《行政处罚法》能否

直接作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法律依据 ,还值得

探讨。

311 　《行政处罚法》不能作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的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处罚时 ,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

行为”,其改正违法行为的目的就是表明行政处罚不

能使违法行为合法化 ;而责令改正通知书中责令改

正的目的是为教育违法当事人 ,制止轻微违法行为

的继续和防止重大违法行为的发生 ,避免受到行政

处罚 ,它们两者的目的不同。在目前全国统一规范

使用的填写式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 (包括当场处罚

决定书)中已明确阐述了该条规定的要求 ,如果再依

据这条规定 ,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就正如有些同志

认为的那样 ,在作出行政处罚的同时 ,应作一份责令

改正通知书 ,显然这是多此一举 ,也与责令改正通知

书的含义和制作目的相矛盾。因此 ,该条规定不能

作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法律依据。

卫生部规范使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 ,是符合《行

政处罚法》精神的 ,但在《行政处罚法》中 ,制作责令

改正通知书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款并不明确。除非将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违法行为

轻微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应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因此 ,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不能

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312 　依据卫生法律、法规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在卫生法律、法规中 ,依据情节轻重对违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都作了规定。对违法行为轻微 ,可以不

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都作了责令改正的规定。在

《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

条、《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五条、《化妆品卫生监督

条例》第二十八条、《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均有关于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的规定。卫生监督机构应依据这些法律、法规

的规定 ,对相应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制作责令改正

通知书 ,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4 　制作要求

责令改正通知书是两联填写式的法律文书 ,包

括存根和正本两部分。制作时 ,应详细填写 ,不能有

空项。通知书应写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具体的改

正意见、改正期限和法律依据。通知书文号与通知

书存根文号应一致。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 ,责令改

正的内容有不同的表述形式 ,对于需要经过听证程

序作出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责令停产”等等不

能作为责令改正的表达内容。通知书正本应当场交

给当事人 ,并要求当事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如果

该文书能在存根联增加当事人签收项目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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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会更加简便些。

综上所述 ,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 ,卫生部

可以在有关解释中加以明确 ,以便统一认识。责令

改正通知书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卫生法律文书 ,具有

法律赋予的强制性 ,必须按要求正确使用 ,掌握它的

使用范围和制作目的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法律效力。

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已实施行政处罚的 ,不能制作

责令改正通知书。在日常卫生监督执法中 ,坚持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是行政处罚的 4 大原则之一 ,当发

现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时 ,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对

违法行为轻微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不需给予行政处

罚 ,但又不能放任其违法行为继续的 ,应依据卫生法

律、法规的规定 ,当场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其

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改正期限到后 ,对拒不

改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要给予行政处罚。因此 ,责

令改正通知书最终可以成为对当事人依法进行行政

处罚的重要凭证之一。

参考文献 :

[1 ] 　曲文轩 ,于春明 ,吴军 ,等. 论食品卫生行政处罚 [J ] . 中

国食品卫生杂志 ,1997 ,9 (5) :8.

[2 ] 　周杰. 关于“责令改正”的法律思考 [J ] . 中国卫生法制 ,

1999 ,7 (6) :42.

[3 ] 　黄飞 ,谭永先 ,主编. 卫生行政法律文书适用与制作

[M]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6.

[收稿日期 :2001 - 02 - 23 ]

中图分类号 :R15 ;D92014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 - 8456 (2002) 01 - 0027 - 03

食品索证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金益明

(无锡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无锡 　214002)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商品大流通 ,专

业市场、大型超市空前活跃 ,食品索证已提到越来越

重要的位置。由于索证不到位 ,导致假猪油、假酒、

有毒瓜子、大米流向市场 ,造成食物中毒屡见不鲜 ,

强化索证卫生监督管理迫在眉睫。本文就 3 年来食

品索证卫生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探

讨 ,以供同行参考。

1 　存在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采购食品及其原料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 ,销售

者应当保证提供。需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而需要

索证的范围和内容因各地规定不同 ,造成管理尺度

不一 ,导致劣质产品流向卫生监督管理相对薄弱处 ,

给食品索证监督造成困难。

(2)我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 :“需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规定”制定了《江苏省

食品索证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明确规定“食品销

售者销售食品时 ,应当持有与所售食品相同批次的

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 ,凡无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

单以及证、单与所售食品不符的 ,一律不得销售”。

第十条进一步规定 :“食品检验合格证和化验单必须

载明所检食品品名、规格、生产日期、批次、检验项目

和检验结果等内容”,而根据 3 年来食品索证卫生监

督管理过程的市场调查 ,我市食品销售时能做到每

批次的食品销售时提供同批次的检验合格证或化验

单销售者不足 35 % ,这给食品索证卫生监督带来一

个相当大的难题。见表 1。

表 1 　1998～2000 年无锡市各类食品索证率统计表 %

食品种类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保健食品 15121 25122 35131

肉及肉制品 10132 22101 30131

粮食、植物油 8145 15108 23104

乳制品 18134 32101 38144

蒸馏酒、配制酒 19131 28156 41107

发酵酒 15122 29168 40183

冷饮、饮料 9145 18197 22143

酱腌菜、豆制品 10183 22134 32145

调味品 15137 23185 37123

罐头 8152 19145 27138

糖果 23114 28173 33125

蜜饯 8179 14198 37125

糕点、其他 10138 19146 26178

食品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散装食品或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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